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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

子公司2021年度为甜菜种植户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 

 

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信建投”、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益海

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益海嘉里”、“公司”）首次公开发行股

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相关规定，对益海嘉里子公司

2021年度为甜菜种植农户提供担保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，具体核查情况和核查

意见如下：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为满足公司子公司内蒙古荷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荷丰农业”）业务

发展需要，促进荷丰农业与甜菜种植户长期合作，荷丰农业2021年度（2021年1

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）拟向符合条件的甜菜种植户（均为个人）提供合计不

超过人民币5,000万元的担保额度，即为甜菜种植户的银行融资提供担保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“《上市规则》” ）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规范运作指引》” ） 

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 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，无需提

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提供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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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个人） 

 

三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荷丰农业将审查种植户的银行个人征信，审查土地租赁合同及相关土地证明，

执行荷丰农业选人选地审核标准。被担保对象均为与荷丰农业保持良好合作关系

的优质甜菜种植户，具有良好的信誉和一定的实力。荷丰农业根据其种植规模、

效益及信誉度等情况核定担保贷款额度，监管其融资金额的后续使用，甜菜种植

户通过荷丰农业的担保获得的融资，原则上应专款专用，用于甜菜种植业务。 

被担保对象为与公司及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，并

且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的甜菜种植户（个人）。 

四、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

1、担保方：荷丰农业； 

2、被担保方：符合条件的甜菜种植户（个人）； 

3、担保额度：不超过人民币 5,000 万元； 

4、担保额度期限： 2021年1月1日-2021年12月31日； 

5、担保方式：连带责任担保； 

6、担保范围：甜菜种植户购买甜菜种植农资款、甜菜种植田间管理费等； 

7、反担保情况：被担保方均为公司长期稳定合作的种植户，未提供反担保； 

8、实际贷款及担保发生时，担保金额、担保期限、担保费率等内容，由公

司与被担保对象及金融机构共同协商确定，并签署相关合同，相关担保事项以正

式签署的担保文件为准。 

五、相关审议和批准程序 

1、董事会意见 

2020年12月13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公司子公司2021年度为甜菜种植农户提供担保的议案》。公司子公司荷丰农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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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符合条件的甜菜种植户融资提供担保，有利于缓解农户流动资金不足情形，合

理保障双方合作种植业务的顺利开展。被担保对象为种植规模较大、信誉度较好

的长期合作甜菜种植户。本次担保事项符合《上市规则》《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有

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被担保方均为公司长期稳定合作的种植户，

未提供反担保，风险相对可控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。董事

会同意荷丰农业向合作种植农户提供合计不超过人民币5,000万元的担保。此次

担保事项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范围内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2、监事会意见 

2020年12月13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公司子公司2021年度为甜菜种植农户提供担保的议案》。公司子公司荷丰农业为

符合条件的甜菜种植户融资提供担保，有利于缓解农户流动资金不足情形，合理

保障双方合作种植业务的顺利开展。被担保对象为种植规模较大、信誉度较好的

长期合作甜菜种植户。本次担保事项符合《上市规则》、《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有

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被担保方均为公司长期稳定合作的种植户，

未提供反担保，风险相对可控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。监事

会同意荷丰农业向合作种植农户提供合计不超过人民币5,000万元的担保。 

3、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认为，公司子公司荷丰农业向符合条件的甜菜种植户提供担保，

有助于满足荷丰农业业务发展需要，促进荷丰农业与甜菜种植户长期合作，风险

相对可控。该事项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《上市规则》《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有关法

律、法规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因

此，我们同意荷丰农业为符合条件的甜菜种植户提供担保事项。 

六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本次荷丰农业为甜菜种植农户提供银行融资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5,000万元，

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.08%。 

截至目前，若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担保事项审批通过，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

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人民币297.24亿元（或等值外币）；提供担保总余额为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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币124.71亿元（或等值外币）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9.25%；

上市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0.72亿元（或等

值外币），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0.11%。 

截至目前，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因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为人

民币2,032.84万元，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4,524.16万元，因担保被判决败

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为0元。上述逾期担保系荷丰农业为支持甜菜种植农业合

作社融资需求而提供担保所产生的。鉴于2019年额尔格图甜菜种植单产偏低，导

致该甜菜种植合作社的甜菜款无法足额偿还贷款。针对甜菜种植户的担保风险，

荷丰农业制定了贷款担保风控流程，通过选人选地考察，结合甜菜种植管理技术

方案，全程指导甜菜种植管理，提高种植户收益，以降低担保风险。 

七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认为：公司子公司荷丰农业为符合条件的甜菜种植户融资

提供担保，有利于缓解农户流动资金不足情形，合理保障双方合作种植业务的顺

利开展。被担保对象为种植规模较大、信誉度较好的长期合作甜菜种植户。本次

担保事项符合《上市规则》、《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。被担保方均为公司长期稳定合作的种植户，未提供反担保，风险相对可

控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。 

综上，保荐机构对公司子公司2021年度为甜菜种植农户提供担保事项无异议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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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，为《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

份有限公司子公司 2021 年度为甜菜种植农户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》之签字盖章

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郭瑛英                贺星强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年    月    日 

 

 


